
  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盈住建罚决字〔2025〕第001号

	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
	个人
	姓名（名称）
	

	
	
	身份证
	

	
	单位
	名称
	盈江县邦金建材市场有限公司

	
	
	注册号
	91*************XQ

	
	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
	赵明生

	违法行为类型
	未经许可擅自施工

	行政处罚内容
	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1%罚款：捌仟陆佰元整（¥8600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对建设单位负责人处单位罚款数额5%罚款：肆佰叁拾元整（¥430元）。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


行政处罚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住建罚决字 〔2025〕第001号
当事人 ： 盈江县邦金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你（单位）在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情况下擅自施工的行为，涉嫌未经许可擅自施工，本机关于2025年1月2日立案调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经查明，当事人：盈江县邦金建材市场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*************XQ，法定代表人：赵明生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族，身份证号码：533*************15，联系电话：159******07，身份证住址：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下村村委会**村**街,于2024年11月17日，在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委托云南升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擅自在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1155号开工建设邦金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，目前钢架柱已吊装完成。项目工程内容：新建钢架房6栋，总建筑面积7060.71㎡。根据当事人提供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中的签约合同价及询问陈述，该项目的工程签约合同价为捌拾陆万元整（¥860000.00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述事实 ，由以下证据证实 ：

     1、2025年1月2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施工的地点进行检查，并制作《现场勘验（检查）笔录》1份，证明了当事人擅自施工的现场情况、工程项目内容、建筑面积及未能出示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、2025年1月2日，执法人员根据现场照片，制作《现场照片及说明》2份，证明了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施工的现场情况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3、2025年1月2日，受委托人提供了《授权委托书》1份，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了机构性质、个人信息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受委托人全权代表处理相关事宜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4、2025年1月2日，受委托人提供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复印件1份，证明了该项目的建设工程承包范围、建筑面积、合同价款等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5、2025年1月2日，受委托人提供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复印件1份，证明了该项目的空间规划和用途及建设规模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6、2025年1月2日，施工方负责人提供了公司《营业执照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及法定代表人《居民身份证》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了该建筑公司的经营合法性、资质类别及等级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7、2025年1月2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受委托人进行询问，并制作《询问笔录》1份，证明了当事人未经许可委托建筑公司擅自施工的时间、地点、工程内容、工程合同价款及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等相关违法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025年1月3日 ，本机关依法向你 （单位）送达了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 （盈住建听告字[2025]第001号） ，告知你 （单位）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、理由 、依据及内容 ，并告知你（单位）依法享有的权利 。当事人 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、 申辩的要求 。
本机关认为 ， 你  未经许可擅自施工 的行为 ， 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七条“违反本条规定，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，擅自施工的，责令停止施工，限期改正，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”及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试行）》第四百八十七项“轻微情形：施工合同价款 1000万元以下的规定”，“处罚计算基准”责令停止施工；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1%以上1.3%以下的罚款” 的规定 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七条“违反本条规定，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，擅自施工的，责令停止施工，限期改正，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”及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试行）》第四百八十七项“轻微情形：施工合同价款 1000万元以下的规定”，“处罚计算基准”责令停止施工；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1%以上  1.3%以下的罚款；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%以上6.5%以 下的罚款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在案发后能积极改正违法行为，主动配合案件调查，如实提供违法行为证据，并且其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，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如下行政处罚：           
    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1%罚款：捌仟陆佰元整（¥8600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对建设单位负责人处单位罚款数额5%罚款：肆佰叁拾元整（¥430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述罚款 ，你（单位）应自收到本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楼财务室开具直缴缴款书，凭短信链接或扫描二维码直接缴入国家金库盈江支库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，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，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 盈江县人民政府 申 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 盈江县 人 民法院起诉 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。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 、 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。
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（印 章）
2025年1月7日
联 系 人 ：   尹其辉、郭子桢     联系地址 ： 盈江县贺相路2号  
联系电话 ：  0692-8180337      邮政编码 ：       679300          
PAGE  
3

